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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救玩伴身亡算不算见义勇为
两少年冰窟救同伴溺亡，是“义务”还是“见义勇为”引发争议
文/本报记者 景佳 片/本报记者 邓兴宇

两少年救落水伙伴

冰窟中不幸溺亡

2月26日，定陶县陶驿路纱厂
家属院内，年轻妈妈赵敏呆在家
中，不时对着儿子吕航的照片自
言自语，精神恍惚。

记者在这个家属院里见到了
另外两个参与救人的孩子：13岁
的冯霄和12岁的梁一然，冯霄也
在定陶县实验中学读书，而梁一
然还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俩孩子回忆说，当天是星期
天，没有去上学，因为停电，落水
孩子丁丁(化名)去找冯霄玩，两人
去找王豪的途中又遇到了吕航和
梁一然。此后，5人来到附近的镜
湖风景区滑冰。他们在湖东北角
冰面上滑了一二十分钟后，几人
要回家，冯霄、吕航、梁一然、王
豪四人上了岸，丁丁要从冰面上
过去，这样距离近一些。冯霄四
人劝丁丁不要这样做，丁丁未
听，等他走到中间位置时，掉进
了冰窟中。丁丁喊叫救命后，冯
霄、吕航、王豪去救人，结果都掉
进了冰窟。梁一然在岸上呼救
后，周边两名钓鱼的人和一位附
近村庄村民闻讯赶来，随后当地

警方也赶到了现场，将冯霄、丁丁
救上了岸，吕航、王豪经抢救无效
溺水身亡。

当地警方出具的一份《关于
溺水事件的情况汇报材料》也标
明这两个孩子系救人溺水身亡。

为孩子申请见义勇为

家长奔波一个月

记者走进吕航的家看到，家
里冷冷清清，赵敏一直低着头哭。

“儿子出事后这些天，他妈天天以
泪洗面，现在都没人敢在她跟前
提及此事。”吕航父亲吕永东哽咽
难语。

王豪家境更是悲惨。三年前，
王豪父亲因车祸去世，王豪的死
再一次给43岁的母亲刘瑞云一个
沉重的打击。因担心其悲伤过度
再有个三长两短，亲戚们偷偷将
有关王豪的物品都收了起来，以
至于当日刘瑞云翻便全家也未找
到孩子的照片。

为让九泉下的孩子得到安
慰，吕永东和刘瑞云自出事不久，
便开始为给两个孩子申报见义勇
为而奔波。

“当别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
俺儿子选择下水施救，应该给孩

子个荣誉称号吧，不然不明情况
的人们会怎样谈论我这个丧夫又
丧子的女人？”刘瑞云说。

他们多次找到政府有关部门
了解情况，还曾在年前县领导大
接访时，直接找到了县委领导，可
至今一个月了，仍没有结果。

26日中午，吕永东再次拨通
了当地信访局局长张林的手机，
得到的答复是书面回复材料尚未
形成，但他了解到的情况是两个
孩子没有被界定为见义勇为。

当地称孩子是尽义务

而非见义勇为

26日下午，菏泽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申请见义勇为，应首
先由地方政法委综治办等部门
认定，目前对见义勇为认定执行
的是2012年9月27日山东省人大
常委会通过的《山东省见义勇为
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他了解
到的情况同样是：当地没有认定
两男孩救人行为属见义勇为。

26日下午，记者拨通定陶县
委政法委综治办刘主任电话。据
其介绍，两男孩下水救人不属于

《山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

护条例》规定的适用范围。
按照该条例规定，见义勇为

是指在法定职责或者特定义务之
外的人员，挺身而出，保护国家利
益、集体利益或他人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的行为。“而这两个男孩
的救人举动构成了‘特定义务’，
相约一同玩耍的孩子的救人举动
是在履行自己的‘特定义务’，因
此，他们从法律层面上讲，不应该
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刘主任
说，当地有关部门也曾考虑对孩
子予以表彰，但在调查走访时了
解到，两个孩子所在的学校对学
生下河滑冰行为曾三令五申严
禁，孩子们没有听话，因而就未给
予表彰。

考虑到两个家庭的特殊情
况，当地相关部门派人出面对两
个家庭进行安慰，分别为孩子送
上了 7 0 0 0元丧葬费。当地民政
部门也分别为孩子筹集了两万
元钱，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近
日 还 为 孩 子 捐 款 ，募 得 6 0 2 0 0
元，这两笔钱也即将送到两个家
庭。

而孩子家长更期待给孩子争
取一份荣誉。“危急之下，孩子下
水救人，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难
道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就不能得
到个荣誉称号吗？”刘瑞云说。

拖欠73万元不还

包工头获刑1年半

本报莱芜2月26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肖春燕

张爱军) 26日上午，莱芜中院
宣判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一名包工头因拖欠农民工73万
余元工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半。据悉这是刑诉法修改后莱芜
市首例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
判刑的案件。

2011年6月，于某在莱芜承包
三期焦化工程，发包方山东九羊
集团向于某按时拨付工程款196
万余元。2011年10月起，夏某等73
名农民工多次催要工钱73万余
元，于某却迟迟不给，并于2012年
2月逃匿且更换了联系方式。2012
年2月11日，莱芜市莱城区人保局
向于某家中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于某仍拒不支付。

莱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于某以逃匿等方法逃避支
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
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仍
拒不支付，社会影响恶劣，其行
为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一审宣
判后，于某提起上诉。2月26日，
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
判决，驳回于某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格以案说法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是指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
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
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行
为。2013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
院对外发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针对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所涉及的术语界定、定
罪量刑标准、单位犯罪等问题，
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刑事案件的
法律适用标准。这一司法解释自
2013年1月23日起施行。

1月27日，定陶县5名少年

结伴到湖边玩耍，一人掉入

冰窟，在对落水的伙伴施救

中，两个男孩溺水身亡。事发

至今这两名溺亡少年的家长

为给孩子申报见义勇为而不

停奔波，而当地有关部门对此

称两个孩子的行为不能算见

义勇为。

未能获批见义勇为，两个救
人溺亡少年的母亲不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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